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曠野嗎哪-2021 年 3 月 17 日 「合法」與「道德」之別 
 

讀經：詩篇 119 篇 153-160 節 

119:153 求你看顧我的苦難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記你的律法。 

119:154 求你為我辨屈，救贖我，照你的話將我救活。 

119:155 救恩遠離惡人，因為他們不尋求你的律例。 

119:156 耶和華阿，你的慈悲本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。 

119:157 逼迫我的，抵擋我的很多，我卻沒有偏離你的法度。 

119:158 我看見奸惡的人，就甚憎惡，因為他們不遵守你的話。 

119:159 你看我怎樣愛你的訓詞。耶和華阿，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。 

119:160 你話的總綱是真實，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長存。 

 

金句：詩篇 119 篇 160 節 

你話的總綱是真實，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長存。 

 

今天我們思想《「合法」與「道德」之別》這個題目。 

 

神是道德宇宙的主宰，祂不是造了這個宇宙就算了，祂還要掌管，要管理這個宇宙。 

 

這不是一個沒有標準，沒有絕對的世界。人所作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

神都必審問。 

 

律法是神道德本性的表述和彰顯，是神對按著祂自己形像所造的人的絕對要求。神的本

意是要我們像祂，我們「這樣行」，因為祂本是如此。神的道德本性，就是人的倫理基礎。 

 

神賜下律法，把人圈在罪中。「十誡」不是「建議」，不是建議你「最好這麼做」，也不是

勸告，而是「問責」。 

 

人所作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。因此，人要敬畏神，謹守

祂的誡命，這是眾人的本分。 

 

因為是神自己本性的彰顯，神親自把十誡寫在石版上，永不失效。摩西把法版摔碎了，

神要摩西再鑿出兩塊石版，和先前摔碎的石版一樣，其上的字，神再重新寫在版上。 

 

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裡，把良心放在人裡面，你是懂得分別是非善惡的。你覺得

「良心不安」，那是因為「良心」正在執行它的工作。它告訴你「有些地方不對了，你沒有按

著本該有的方式去生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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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良心的功用」就顯明有神。因為若是這個世上沒有神，那要「良心」作什麼呢？如果

沒有神，「良心」就是多餘的。 

 

但人既有「對錯之分」，既有擺脫不掉的「與他共知」的良心，就顯示背後有一位立法者，

以及監察他的。 

 

人心裡常常想的是，「這樣做跟得上流行嗎？」「這樣做讓我有面子嗎？」但良心只問你

一件事，「你這樣做對嗎？」 

 

古羅馬哲學家辛尼加說，「真正的愉快之根本在於良心。」一個人能按著無虧的良心，無

偽的信心行事，就沒有精神上的負擔。在法學界有這麼一句話說，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。」

在完備的法律面前，一個「守法」的人不過是守住了最基本的「道德底線」罷了。 

 

但人是按著神的形像樣式而造的，又是為了神的榮耀而造。世人可以把不道德的事合法

化，合理化，但我們要依從的，依然是永不改變的神的啟示。神怎麼看，這才最要緊。我們

以為，「在我心裡恨人不要緊，沒有人能把我怎麼樣，沒有一條法律能審判我。」 

 

但你要知道神要審判你，祂從遠處就知道你的意念。你可能在人的眼中很有道德，但卻

不愛神。你可能守法，卻恨惡你的鄰居。人看的是法律的「條文」，神看的是你心裡的「動機」，

你跟祂的關係，你是否像祂。 

 

真實的神，祂的理是真理。祂就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體。聖靈是真理的靈，藉著聖靈，

神將真理賜給我們。 

 

以斯拉對神的話語有著深深的、堅定的熱愛，隨著時間越來越深。祂定志考究遵行耶和

華的律法，長久以來的學習，讓他知道神的話都是真的。神公義的判語每一項都存到永遠，

永遠正確，永不改變。 

 

詩篇 119 篇 160 節，以斯拉說，「你話的總綱是真實，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長存。」 

 

神的公義、聖潔和良善，不會因為人的背約就廢掉，或者有任何調整、放鬆，因為神是

不改變的。 

 

為這個緣故，我們不是效法世界，按著世人的標準，跟著世界潮流，而是看明神的旨意，

靠聖靈行事。 

 

這樣，「合法」不等於正確。法律所允許的，不等於就是神喜悅的。神是法律之上的法律，

寶座之上的寶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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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做什麼，我們是要對神負責，要討神喜悅；是要叫神得榮耀，因為我們是稱為祂名

下的人，是祂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，是祂所做成，所造作的。 

 

神把我們分別出來，主為我們捨了自己，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，又潔淨我們，特作自

己的子民，熱心為善。 

 

談到「合法」與「道德」之別，要知道法律是「人」定的。法律可能違背人普遍的良心。

法律可能有錯，法律可能更改。今天合法的事，明天可能不合法。在這個國家合法，到了另

外一個國家就不合法。 

 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歐洲紐倫堡大審判要定德國戰犯的罪。許多納粹軍人被控訴反

人類的罪名，而他們的辯辭非常簡單，「我只是服從命令，上級要我怎麼做，我就那麼做。」

那他就沒有罪了嗎？ 

 

不，最後法庭的判決是：他們有「道德義務」拒絕服從那些「雖然合法、卻顯然是錯誤」

的命令。然而他們在偏差的「時代精神」下，缺乏做正確事情的道德勇氣。他們是有罪的。 

 

1955 年 12 月 1日，美國一位名叫羅莎‧帕克斯的黑人婦女在公共汽車上，因為拒絕讓

座給白人，遭到警方逮捕。當時，在美國南方阿拉巴馬州實行「種族隔離」政策，在公共汽

車上黑人白人要分開坐。 

 

馬丁路德‧金恩牧師因為見到黑人所受的屈辱，所遭到不平等的對待，就起來號召黑人

「不要與不義的規章制度合作，不要再給公共汽車公司經濟上的支持。」 

 

在抵制「蒙哥馬利公共汽車公司」的緊張日子裡，他接到恐嚇電話。金恩牧師懇切向神

禱告，說，「主啊，我在為正義而戰，必須要站穩立場。但主，我承認我現在很軟弱，我正搖

擺不定，我的勇氣漸漸失去。眾人以我為他們的領袖，如果我在他們面前表現不出力量和勇

氣，在患難之日膽怯，他們也會搖擺不定。我的力量已經到了盡頭，我無法單獨面對。」 

 

主賜給他勇氣，使他堅持下來。金恩牧師後來寫道：「就在那一刻，我經歷了屬天的同在，

我似乎聽到心中有個聲音，輕聲向我保證：捍衛正義，捍衛真理，神永遠與你同在！」 

 

他說，他的恐懼完全消除，不再疑惑，他已經預備好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。 

 

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「美國聯邦地區法庭」最後裁定，阿拉巴馬州在公共汽車上實行「種

族隔離的法律」違憲。當年年底，金恩牧師宣佈為期三百八十一天的「拒乘運動」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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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國會後來稱羅莎‧帕克斯女士為「現代民權運動之母」。羅莎‧帕克斯說，「千萬不

要因為害怕而不敢做對的事。」她說，當年她不是因為身體疲累而拒絕讓座，而是厭倦了屈

辱。因為她不考慮自己的舉動會帶來的後果，才使得後人有了更好的生活。 

 

羅莎‧帕克斯女士她的行為在當時被視為「不合法」，但卻是對的，錯的是阿拉巴馬州的

法律。 

 

「合法」不等於正確。法律所允許或禁止的，不等於是神所喜悅的。金恩牧師曾說，「如

果不為一個目標死，活著有什麼意思？」不要為著「怎麼死」而恐懼害怕，而要為「未曾好

好活過」，而感到羞愧、遺憾。 

 

1963 年金恩牧師被美國《時代雜誌》選為年度風雲人物，並在 1964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

獎。當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甘南‧約翰在頒獎典禮上，致詞的時候，他說，「金恩牧師能名留青

史，並非因為他帶領少數民族爭取平等所付上的代價，而在爭取過程所採用的和平方式。」 

 

雖然在爭取平等待遇的過程裡，他的房子曾經被炸毀，自己多次受到攻擊和逮捕，曾經

二十次被關進監牢。有十三年之久，被人威脅要殺了他，甚至在黑人中間都有人對他不滿，

中傷他，還曾多次遭人毆打，但是他沒有退後，沒有報復，他堅持不放棄。 

 

當他在喬治亞州坐牢的時候，他寫下最有名的一篇講章〈愛你的仇敵〉。耶穌說，「有人

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」，他竭力要實踐這教訓。 

 

神無論在祂的話語中，或是在神護理的作為中，都不會錯。持續忠於神，忠於真理，終

必得勝。 

 

詩篇 119 篇 157 節，以斯拉說，「逼迫我的，抵擋我的很多，我卻沒有偏離你的法度。」 

 

就像馬丁路德‧金恩牧師一樣，以斯拉對神話語的確信是在現實世生活裡形成的。苦難

沒有讓以斯拉遠離神和祂的話語，相反的，苦難讓他更接近神和祂的話，而神的話一次又一

次的將他救活。 

 

「合法」不等於「正確」，就算目標正當，也不表示可以「不擇手段」。 

 

金恩牧師後來被人刺殺，他死後不久，為了紀念他為「堅持信念」所付出的代價，他的

生日成為美國的國定假日。而以他的名字馬丁路德‧金恩來命名的街道，在美國就有好幾百

條。求主幫助我們有堅定不移的信心，站穩在神的真道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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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 8章 13 節，所羅門說，「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。」詩人說，「你們愛耶和華的，

都當恨惡罪惡。」 

 

詩篇 5篇 4-5 節，大衛說，「因為你不是喜悅惡事的神，惡人不能與你同居。狂傲人不能

站在你眼前；凡作孽的，都是你所恨惡的。」 

 

人們情緒喜好、文化習慣或是大眾意見都會改變，唯有真理是永存的。草必枯乾，花必

凋殘，時間把一切推下舞台，只有真理不動如山。神的話安定在天，永不改變。 

 

哪怕在偏差的時代精神下，有許多「合法」卻不道德，「正確」卻不合法的事，我們仍然

要仰望主賜給我們力量，使我們堅持正義，盡心行善，主必作我們堅固的磐石，拯救的保障。 

 

請我們一起禱告： 

 

「主啊，當世人對你的觀念錯誤或不充分時，就不可能保持良好的道德實踐和正確的內

心態度。因我們是你所造的，也是屬乎你的，我們活在一個需要救贖的罪惡世界裡，每天面

對道德的抉擇；但主，你已經將父所悅喜悅的樣式顯給我們看。你要我們到你這裡來，負你

的軛，學你的樣式。父啊，你已經預先定下我們效法你愛子的模樣。主啊，若是人人效法你，

活在你裡面，甘心約束自己，不願得罪你。許多法律就可以“備而不用”，因為配居天城的

聖民，他們又美又善，他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是世界的光，跟從你的，就不

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我們的肉體處在今世中，但我們永遠的居所是在天堂之內。

願你的靈風吹來，甦醒眾人的心，使我們帶著頭一次復活的靈性與你一同坐在天上。潔淨我

們，使我們能夠活在你的心意中，如同明光照耀。禱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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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弦外之歌》 

如果太陽忘不了它的時間表  如果地球仍喜愛自己的舞蹈 

如果海洋守得住水陸的邊線  我怎能忘記你是主，你正在掌權 

宇宙默默向我唱這一首歌  說來啊打開心門，敬拜造物的神 

宇宙默默向我唱這一首歌  說能力權柄榮耀，屬你直到永恆 

因為太陽忘不了它的時間表  因為地球仍喜愛自己的舞蹈 

因為海洋守得住水陸的邊線  我不能忘記你是主，你正在掌權 

 

《我的眼睛已經看見》青年聖歌 I 

1. 我的眼晴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； 

祂正踏盡一切不良葡萄，使公義顯彰， 

祂已抽出祂的怒劍發出閃閃的光芒，祂真理在進行。 

2. 基督誕生於猶太地，美麗正如百合花； 

在祂心懷滿有榮光，使我們改變像祂， 

祂捨命使世人成聖，我也願捨己救人，真神正在進行。 

副歌： 

榮耀榮耀哈利路亞，榮耀榮耀哈利路亞，榮耀榮耀哈利路亞，我神正在進行。 

 

 

《靈修短文》 

沒有神，還有道德嗎？ 

 

要是沒有神這個觀念，社會上還會有道德標準嗎？道德是由法律建立的，還是原本就存在於

人心裡的一個更崇高的信念呢？雖非人人能達致，卻被公認為能維繫社會的準繩。一個沒有

神觀念的社會，所呈現出來的道德觀念是五花八門的，就如士師記所言，「那時，以色列中沒

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」行他們眼中自認為對的事。 

 

要知道什麼是曲線，我們必須先認識什麼是直線。要曉得什麼是不道德，我們必須先有道德

的意識。這解釋了為什麼離了神，便不知「道德」為何物。沒有準繩，判斷對錯的界線就會

變得模糊。須知道德不是個人的事，而是眾人的事。 

 

再者，「合法」是否就是「道德」呢？會否出現符合道德而不合法的事呢？ 

 

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務，誰有權裁決道德與否？不論人間的判別為何，神要求的是人對祂的

順服。要是沒有神，合法也許等於道德：但神一直都在，並且審判眾人的是祂。那麼你最好

弄清楚合法與道德兩者間的分別。 

（摘編自《好得無比每一天》） 


